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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

人身权情形之一的，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： （一）违法

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； （

二）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； （

三）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

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； （四）违法使用武器、警械造成

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；  （五）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

亡的其他违法行为。 第四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

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，受害人有取得赔偿

的权利： （一）违法实施罚款、吊销许可证和执照、责令停

产停业、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； （二）违法对财产采取查

封、扣押、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； （三）违反国家规定征

收财物、摊派费用的； （四）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

。 第五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： （一

）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； （二）因

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； （三）

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「相关法条」 《高法规定》第6条。 

「意思分解」 以上三个法条是关于行政赔偿范围的规定，为

司法考试重点，应熟练掌握第3条、第4条所列的9种情形，特

别注意： 1第3条第（一）项的“拘留”仅指行政拘留。 2第5

条第（三）项的“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”主要指《高法规定

》第6条所列的三种情形：外交行为、国防行为、抽象行政行



为。 「重点法条」 第六条 受害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

要求赔偿。 受害的公民死亡，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

亲属有权要求赔偿。 受害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，承受其

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。 「相关法条」 本法

第18条；《高法规定》第14～16条。 「意思分解」 本条及相

关法条为司法考试热点兼难点，应予准确理解。 1依第18条，

刑事赔偿与行政赔偿请求人范围相同。 2在行政赔偿中，行

政赔偿请求人并不称为行政赔偿的原告，因为行政赔偿通常

分为两个阶段，即行政先行处理阶段和赔偿诉讼阶段。在前

一阶段不能称作原告；后一阶段，行政赔偿请求人则与行政

赔偿诉讼原告重合。 3行政赔偿请求人必须具备以下两个资

格 （1）只能是行政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，而不能是行政主

体。应当区别的是，当行政机关不是以行政主体身份出现在

行政法律关系中，而是以行政相对人出现时，其合法权益受

到损害的，即可以是行政赔偿请求人。如某市税务局被公安

局违法罚款的，税务局就可作为行政赔偿请求人。 （2）必

须是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及其

工作人员的侵害并造成实际损害的人，具体来讲：①受到侵

害的权益须是合法的权益；②受到侵害的权益须是自己的合

法权益； ③已经受到了实际的损害； ④实际损害与违法执行

职务行为有因果关系。 4注意第6条第2、3款关于行政赔偿请

求人资格移转的规定。《高法规定》第16条对第3款作了进一

步的完善：在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被行政机关撤销等情形下

，原企业法人或组织，以及对其享有权利的法人或其他组织

均有原告资格。 5了解《高法规定》第14条的行政赔偿诉讼第

三人问题。 「不要混淆」 依第6条第2款及《高法规定》第15



条，受害的公民死亡之后，有权要求赔偿的共有三类人：①

继承人；②其他有抚养关系的亲属；③死者生前抚养的无劳

动能力的人。 值得注意的是：“其他有抚养关系的亲属”中

的亲属不是“近亲属”，前者之外延比后者大得多。 「重点

法条」 第七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

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，该行政机关为赔

偿义务机关。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

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，共同行使行政

职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。 法律、法规授权的组

织在行使授予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

法权益造成损害的，被授权的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。 受行政

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

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，委托的行政机

关为赔偿义务机关。 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的，继续行使其职

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；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

机关的，撤销该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。 

第八条 经复议机关复议的，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

赔偿义务机关，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，复议机

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。 「相关法条」 《高法规定》

第17～19条。 「意思分解」 同第6条相比，第7、8条更是司

法考试重点。 1识记第7条所列确定赔偿义务机关的5种情形。

2注意《高法规定》第17条将第7条第2款共同赔偿义务机关又

区分为不可分之诉与可分之诉两种情况。 3重点掌握第8条，

《高法规定》第18条又作了进一步规定。综合起来，可分以

下几层意思： （1）经复议的，仍由最初造成侵权的机关作

赔偿义务机关； （2）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，复议机关仅就



加重部分作赔偿义务机关。此种情形下，行政赔偿诉讼的被

告充任又分两种情形： ①赔偿请求人只起诉原行政机关的，

原机关为被告； ②赔偿请求人只起诉复议机关的，复议机关

为被告。 4注意《高法规定》第19条的规定：行政机关申请法

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（而非行政诉讼裁决），由于据以

执行的根据错误而发生行政赔偿诉讼的，由申请的行政机关

为被告，法院并不负赔偿责任。 「重点法条」 第九条 赔偿义

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、第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

，应当给予赔偿。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

关提出，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

。 第十条 赔偿请求人可以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中的任何一个

赔偿义务机关要求赔偿，该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先予赔偿。 第

十三条 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依照本

法第四章的规定给予赔偿；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对

赔偿数额有异议的，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起三个

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「相关法条」 《高法规定》第3

～5、8～11、23、26、28、30、36条。 「意思分解」 1行政赔

偿程序可分为两种情形： （1）单独提起赔偿请求的，应先

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。这就是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原则，

但若发生第13条（《高法规定》第4条）或《高法规定》第3

条以及第5条等情形，请求人即可在法定期间内直接向法院起

诉。 （2）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时一并提出。

此时法院可以合并审理，也可以单独审理（《高法规定》

第28条）。 2掌握《高法规定》第8～11条关于行政赔偿案件

地域、级别管辖的规定： （1）涉及不动产的，由不动产地

人民法院专属管辖。 （2）单独提起的，由被告住所地基层



法院管辖。 （3）务必掌握中级法院管辖的三类案件。 （4）

两个法院都有管辖权的，由最先收到起诉状的法院管辖。 

（5）注意第11条规定的情形下，单独提起赔偿诉讼的，三个

法院均可管辖。 3重点注意《高法规定》第36条关于申请强制

执行期间的规定（1年与6个月的区别）。 4注意共同赔偿义务

机关中任一机关有应请求人的要求，先予赔偿的义务。 「不

要混淆」 行政赔偿案件与单纯行政诉讼案件中，中级人民法

院管辖的案件范围是不同的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